
鞍建改办 (zO19〕 12号

关于印发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组织协调和研究会商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,市 (省 )直相关部门:

按照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 (鞍政办

发 (⒛19〕 z1号 )相关要求,由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

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 《鞍山市ェ程建设项目审批组织协调和研究会

商工作办法》,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鞍山市工程建设 导小组办公室

(鞍 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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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鞍山市工程建设顼目审批

组织协调和研究会商工作办法

为贯彻落实 《辽宁省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nll度 改革实施方案》

(辽政办发 〔⒛19)18号 )文件精神,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 (鞍政办发 〔⒛19〕 21号 )相 关

任务分工,为 建立健全改革重大问题协调会商工作机制,结合工

作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-、 重大问题协调会商制度

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 (鞍政

办发 〔⒛19〕 21号 ),成 立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

导小组,由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,分管领导任副组长,市委市

政府督查室、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 自然资源局、市司法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营商环

境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备县

(市 )区 、开发区为成员单位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行政审批局,负 责领导小组 日常工

作。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,落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决策部署,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重大问题,及

时掌握各方面改革进展情况和动态。

— 2-



二、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度

针对改革中各重点难点问题勹设立专项工作小组推进工作开

展,具体分组如下 :

1.推进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定专项小组 :

牵头部门:市行政审批局、市自然资源局

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

区

工作职责:研究制定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定管理办法,规划

设计方案联合审定环节主要审查和规划总平面相关的内容,整合

/   各相关部门分散进行的设计方案审查,以 征求意见方式代替行政

r     审批,对设计方案出具联合审定意见。对确需踏勘l的 ,在规划设

'    计方案联合审定前,由 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踏勘。

'      2。 推进施工图联合审查专项小组 :

'      牵头部门:市住建局

∶      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

区)           ·

工作职责:负 责推进消防、人防、技防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

图设计文件审查,统 一出具审查意见,相 关部门不再进行单独的

技术审查。∵研究论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。由牵头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实施细则,明 确

审查内容、审查标准、审查方式和审查时限等。

∷ 3.推进联合验收专项小组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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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部门:市住建局

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*部 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

区)

工作职责:负 责实施规划、土地、消防、人防、档案、防雷

等行政审批事项限时联合验收,统 一竣工验嫩 图纸和验收标准 ,

统一出具验收意见。制定限时联合验收实施细则,明 确配合部

门、验收标准、工作规则、办事流程和验收时限,并加强验收前

技术指导。对于验收涉及的测绘工作,实行
“
多测合一

”
,实现

“
一次委托、联合测绘、成果共享

”
。

4.推行告知承诺制专项小组 :

牵头部门:市发改委

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门,各县

区

工作职责: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

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 ,实行告知承诺制。制定工

程建设项 目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 办法,明 确并公布实行告知承诺

制的审批事项清单及具体要求、监管措施等。

5.推进工程建设项 回审批平台建设专项小组 :

牵头部门:市行政审批局、市 自然资源局

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 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

区

∷ 工作职责:依托全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投资项 目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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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审批监管平台,整合建设市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,将

市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纳入系统管理。制定审批系统管理办

法,强化对市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跟踪督办和数据归集。建立

覆盖有关部门和县 (市 )区 的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,并

与省级、市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对接 ,实现数据实时共

享。在
“
一张蓝图

”
底图基础上开展审批,实 现统一受理、并

联审批、实时流转、跟踪督办。

6.推进
“
一张蓝图

”
统筹项目实施专项小组 :

牵头部门:市 自然资源局

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

区

工作职责: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规划,按照统一

的空间坐标体系,以 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为主轴,以 各类规划底

图为基础,统 筹整合各类空间规划与空间管控要素,协调解决规

划差异,消 除空间矛盾,明 确
“
三区

”
 (生 态空间、农业空间、

城镇空间)“ 三线
” (生 态保F护 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

边界),形成多规合一的
“
一张蓝图

”
,实 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

目标、用地指标、空间坐标有机衔接,为 审批提速提供技术支

撑。   ∶

7.规范行政审批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专项小组 :

牵头部门:市 市场监管局、市住建局
`市

行政审批局

∷ 责任部门:市 (省 )直各有关部门,各县 (市 )区 `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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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:依据 《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条例》《鞍

山市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工作方案》,参 照市、县两级行政审

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,形成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

单,由 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本行业行政审批申介管理制度。建立

市政公用服务管理制度,实行服务承诺制,明 确服务标准、办事

流程和办理时限,规范服务收费等。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

系统,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台,强化对行政审批中

介服务行为的全过程监管。推进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等市政

公用服务入驻政务服务大厅,实施统一规范管理。

各专项小组设置可根据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实施调整。

三、部门间沟通协调制度

1.牵 头部门及相关责任部门任务分工。依据 《鞍山市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 (鞍政办发 〔⒛19〕 21号 )

和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任务分解表》 中四个阶

段及备项改革工作任务分工 ,·明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牵头部

门为市发改委、市行政审批局,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许可两个阶

段牵头部门为市行政审批局,竣工验收阶段牵头部门为市住建

局。   ∷

2.部 门间日常沟通制度。牵头部门与责任部丨̄冂间的日常沟

通主要以并联审批平台、电话、oA办公系统及部门之间公函往

来沟通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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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并联审批平台沟通。对于一般性、实时性、告知性的

审批信息,通过并联审批平台及时推送。

(2)电 话沟通。对于通过并联审批平台沟通无法表述清楚

或双方需进一步协商研究的问题,通过电话方式进行磋商。

(3)oA办公系统沟通。对于联合审批r或 工作推进过程中,

需涉及到较重大问题需要通报、告知、研究协商时,可通过 0A

办公系统进行书面沟通。

(4)公 函沟通。对于联合审批或工作推进过程中,需 要以

部门名义出具重大审批与监管意见或政策调整的,经请示部门分

管领导同意后,通过公函形式进行沟通。

3.审批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。各阶段牵头部门和各项改革工

作牵头部门,可 根据工作`需 要,组 织相关市直部门和县 (市 )

区、开发区召开审批联席会议 ,

联席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 :

(1)研究解决联合审批和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重大问题,提

出工作方案和应对措施;  ·

(2)传达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改革精神,贯彻落实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阶段性部署和任务要求;   、

(3)分析审批工作形势,研究推进规则、办法和措施。研

究需报请领导小组会议协调审定的重要事项。协调审批实施过程

中的重要间题或安排落实紧急任务 ;

(4)∷ 其它需要当面研究协商的重要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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